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682号

　　原告梁洪涛，男，1939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邱怀友，男，1948年2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列两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邱怀余，男，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住上海市浦

东新区。

　　原告邱怀余，男，1943年11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住上海市浦

东新区。

　　被告顾宝兴，男，1961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杨荣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潘志明，男，1966年8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陈志明，男，住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秦志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俊柱，男，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与被告顾宝兴、潘志明、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以

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上海中西书局)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

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倪红霞、代理审判员冯祥和人民陪审员李加平组成

合议庭审理，于2015年6月26日进行了证据交换，于同年10月8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邱怀余同时作为原告梁洪涛及邱怀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被告顾宝兴的委托代理人

杨荣强、被告潘志明的委托代理人陈志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上海中西书局经本院传

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诉称：三原告是《上海市现代书画家名录》(以下简

称《名录》)的著作权人，该书从1993年起到2012年共出版发行了8次。2012年夏天，三

原告发现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海派书画家名典》(以下简称《名典》)剽窃、抄录了《

名录》一书的全部内容，遂将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和上海中西书局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以保护自己的著作权。2013年9月11日，法院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

歉并赔偿损失。该判决已生效。2013年12月30日，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登报刊登了致歉

声明，但该声明仅200字，字体小，且内容避重就轻，既不诚恳又背离事实，不能让人

满意，赔偿金额也不足以惩戒三被告，达不到改正错误的目的，故再次起诉三被告剽窃

侵权的事实。在前述判决中，列举了98个书画家，但被告顾宝兴和潘志明剽窃了《名录

》全部970多名书画家的介绍，因此还有涉及860多人的内容没有得到赔偿，这是不正确

的，也是不公正的。三原告身体不好，因为三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顾宝兴、潘志明、上海中西书局在《新民晚报

》上重新刊登符合事实的致歉声明，同时在“新浪网”博客上刊登，保留一月；2、被



告顾宝兴、潘志明赔偿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经济损失人民币4万元，被告上海

中西书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顾宝兴、潘志明、上海中西书局赔偿原告梁洪涛

、邱怀友、邱怀余精神伤害抚慰费1万元。

　　被告顾宝兴辩称：1、原告邱怀余不是律师或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另两原告也

没有亲属关系，因此没有资格作为本案代理人。2、在前次案件中，原告代理人在诉状

上代签另两原告的签名，所以希望法院核对，审查本次诉讼是否又是代签。3、其已根

据判决刊登致歉声明，在刊登之前，内容已经过法院认可。原告认为致歉声明篇幅不够

大，属于强制执行的范围。被告在新浪网博客上也保留了一个月。故对原告再次要求被

告登报致歉应不予支持。4、其不认可赔偿金额，本次诉讼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原则。

在前次诉讼中，原告以书中全部内容提起侵权诉讼，法院最终认定了其中部分，在该案

中原告也没有变更过诉请。如果原告对该案判决不服，可以通过上诉来救济，而不应当

再起诉。

　　被告潘志明同意被告顾宝兴的答辩意见。

　　被告上海中西书局书面答辩称，根据一事不二理的原则，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已刊

登了致歉声明，其也承担了连带赔偿责任，且被告登报致歉并停止销售涉案书籍已经足

以弥补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故对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认可。

　　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一、本院(2012)浦民三(知)初字第789号(以下简称789号)案件的审理情况

　　2012年11月5日，三原告以顾宝兴、潘志明、上海中西书局及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出版的《名典》大量抄袭其作品《名录》，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即789号案件)，请求判决：1、四被告停止侵权，停止销售《名典》，已经销售的要求

收回；2、四被告在《新民晚报》或者《解放日报》上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顾宝兴在其个人博客上发布同样内容的声明；3、顾宝兴、潘志明共同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50万元；4、顾宝兴、潘志明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5、顾宝

兴、潘志明共同赔偿原告律师费1万元；6、上海中西书局、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对顾宝兴

、潘志明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审理中，原告对其诉称内容进行了部分变更

，即：1、原告在该案中主张的著作权权利仅为汇编作品《名录》整体的著作权。2、原

告在该案中只指控《名典》抄袭了《名录》的98篇书画家小传的内容，该98篇小传为

：(1)完全抄袭的10篇；(2)抄袭痕迹特别明显的56篇；(3)构成抄袭且《名录》有《上海

市现代书画家本人登记表》为依据的21篇；(4)被告举证了《名典》小传内容的来源但

仍构成抄袭的11篇。对其余抄袭内容，原告在该案中不主张处理，但保留在今后追究被

告侵权责任的权利。3、原告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顾宝兴、潘志明共同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9.5万元。经审理，本院于2013年9月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顾宝兴、潘志明、

上海中西书局停止侵害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对《名录》享有的著作权，停止销

售《名典》；二、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新民晚报》

除中缝以外的版面上刊登向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

，顾宝兴还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其新浪网新浪博客中发布向原告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的声明，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通过，在新浪网新浪博客中的声明须持续保



留三十日。如拒不履行，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顾宝兴、潘

志明承担；三、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洪涛、邱

怀友、邱怀余经济损失15,000元；四、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律师费1万元；五、被告上海中西书局对判决第三

项、第四项确定的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的赔偿义务向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后，被告

顾宝兴提起上诉，因未缴纳上诉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顾宝兴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

　　二、789号案件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

　　789号案件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名录》、《名典》的基本情况

　　1、《名录》的基本情况

　　《名录》系图书出版物，该书有以下三个不同的版本：版本一：中国纺织大学出版

社出版，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主编梁洪涛、副主编邱怀友、编委邱明，图书在

版编目(CIP)数据ISBN7-81038-223-3，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字数238千字，印数

3,000，定价20元。版本二：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5月第1版，2003年2月第

2次印刷，主编梁洪涛、副主编邱怀友、执笔邱明，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ISBN7-

81038-223-3，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字数238千字，印数3,000，定价20元。版本三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主编梁洪涛、副主编邱

怀友、执笔邱明，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ISBN978-7-5452-0836-8，字数28万字，印数

2,500，定价30元。版本三的版权页中有《海上艺坛》丛书编委会、策划薛志贤、潘之等

内容，封面折页中的“编者介绍”涉及梁洪涛、邱怀友、邱明、薛志贤四人。

　　《名录》三个版本的“内容提要”、“前言”、“凡例”、“后记”的内容相同。

“内容提要”为：本书收录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工作、活动的现代

书法家和中国画家的生平简历，以供现代书画艺术爱好者收藏、赏玩中国书画时作研究

和参考。“前言”称：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收集和编写了600多名上海市现代书画家

的名录小传，其中一部分来自书画家们自己提供的自传和材料，一部分根据报刊杂志和

画册上发表的资料编写。“凡例”称：收录对象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活

动在上海市的现代书法家和中国画家；名录词目以姓氏笔划为序；名录介绍每一位收录

者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字号和成就简历；对书画家的评品，因各人见解不一，只

作参考，不为定论。“后记”称：本书在1993年初次印行；这次出版新增加了60多位现

代书画家条目小传，附录中增录了约200位现代书画家的名字；本书出版收集的公私资

料截止于1999年2月。

　　《名录》版本二、三的“重印后记”称：重印略增补约30余位画家条目，并补录了

近百位书画家的姓名；重印资料收集截止到2003年1月25日。版本三的“2011年再版后

记”称：本书换一家出版社出版，由薛志贤策划，并得到《海上艺坛》丛书主编潘志明

的支持。版本一、二的目录均为单一的“目录”。版本三的目录由“目录”、“目录二

”、“目录三”、“目录四”及“上海中国画院高级研究修班专修班学员(2002-

2003)”组成。



　　2、《名典》的基本情况

　　《名典》系图书出版物，该书的版权页载明：《海上画坛》丛书编委会编，主编顾

宝兴、潘之，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2,500，定价38元，书号ISBN978-7-5475-

0384-3/J.062，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出版发行”单位分上下两行署名，上行为“上海文

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下行为“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其下有“地址上海市打浦路XXX号荣科大厦17Ｆ”字样，该书

的封面、书脊、书名页的下方及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均有“中西书局”字样，无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字样。

　　《名典》有“内容提要”、“前言”、“凡例”、“后记”。“内容提要”为：本

书收录了自海上画派诞生迄，在上海工作、活动的书法家和中国画家的生平简历，截至

2012年3月31日止，以供书画艺术爱好者研究收藏、赏玩中国书画时作参考。“前言

”称：编委会准备多年，编著一部收集自海派书画艺术创始至今、1,309位艺术家的名

典；对海派书画艺术家的一次主动的积极梳理和记录。落款为：《海上画坛》编委会

2012年3月30日。“凡例”称：收录清末民初开始至2012年3月30日的1,309(位)海派书画

、篆刻家小传；介绍每位入典者的姓名(包括字、号)、斋堂名、民族、籍贯、出生年月

、艺术历程、艺术风格、艺术组织和艺术成就等；辞条基本上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辞

条编写主要依据入典者本人提供或其亲属、有关书画团体提供的资料，其中部分条目则

参考有关资料写成；对于入典者艺术特点和风格的品评力求客观、准确，品评仅供参考

。“后记”称：笔者编纂《名典》，全面征稿，历时一年半；收录完整小传的书画家有

1,309位，有860位只能以名字记之；小传文字主要来自书画家本人或亲属提供的资料以

及档案馆、图书馆和网络，同时也参考了《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名录》等典籍

，为此要对这些为海派书画家著书立传的前辈表示敬意和感谢。

　　3、《名录》、《名典》的基本内容

　　《名录》、《名典》均为简要介绍书画家生平简历、简要评论书画家艺术风格、成

就等内容的人物传记类书籍，每个书画家各一篇小传，但仅收录姓名而无其他内容的书

画家除外。

　　《名录》版本三共有992名(篇)书画家的小传。小传以书画家姓名为醒目标题，标

题下内容以书画家姓名加冒号起文即“某某：⋯⋯”。各目录中的书画家按姓氏笔画排

序，但未具体标明一画、二画等笔画，按姓氏笔画排序也存在一些错乱。

　　《名典》共有1,308名(篇)书画家的小传。小传无标题，小传以醒目、较大字体的书

画家姓名直接起文，后面的较小文字为小传的具体内容。目录中的书画家按姓氏笔画排

序。

　　《名录》、《名典》两书涉及相同书画家971名。两书书画家小传的主要内容大都

由书画家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艺术历程、艺术风格、艺术成就等组成，也有部分

小传只有其中的部分内容。小传字数长短不一，短则数十字，长则二、三百字，极少数

小传的字数超过了三、四百字。就小传中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艺术历程等生平简

历方面的内容而言，两书文字均平铺直叙、简单扼要，如“某某，某年出生，某省某市

人，某年毕业于某校。师从某某。在某单位工作。”就小传中的艺术风格、成就等方面



的内容而言，两书均使用了形容词等带有主观色彩的评论性文字，在遣词造句上有一定

的修辞性，但内容十分简略，基本上均为片言只语，如“所作以行草见长，健朴茂盛

，劲秀俊逸，情趣盎然。”就小传的结构而言，小传不分段落，内容基本上以生平简历

性文字为主、以评论性文字为辅。

　　(二)原告指控《名典》抄袭《名录》98篇小传的情况

　　原告以《名录》版本三作为用以比对的书籍。原告为编撰《名录》而向书画家征集

名为《上海市现代书画家本人登记表》的材料，书画家陶为鯄等向原告提供了23份登记

表。原告指控《名典》抄袭了《名录》的98篇小传，其中10篇书画家小传完全抄袭《名

录》，其余书画家小传抄袭《名录》的痕迹特别明显。

　　(三)与案件相关的其他情况

　　原告邱怀余笔名邱明。被告顾宝兴系2012年7月成立的上海现代水墨书画院(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潘志明又名潘之。被告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于1990年成立

，经营范围为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等。被告上海中西书局于1991年成立，系上海文

艺出版集团独资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为出版中外文学、艺术著作等。涉案《海上艺坛

》丛书编委会、《海上画坛》丛书编委会均未在工商机关或者民政部门办理过相关登记

，亦无明确、固定的组成人员及办公场所、运行经费等。

　　2012年4月，潘志明以甲方上海虎林画院的名义与乙方上海中西书局签订《图书出

版合同》一份，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方授权乙方出版发行《名典》，作者署名潘之、

顾宝兴主编；该作品著作权人为甲方，如侵犯他人著作权等权利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

任；该作品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方针政策等，作品的校样由乙方审校；乙方不向甲方支

付稿酬，甲方以28,000元向乙方购买该书2,000册。上海虎林画院未在工商机关或者民政

部门办理过相关登记。潘志明签订上述合同的情况为顾宝兴明知和认可。

　　2012年5月6日起，顾宝兴在其名为“上海画马名家顾宝兴”的新浪网新浪博客中介

绍《名典》，称该书由其主编，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直接向其购买或邮购，购

买多本的为30元一本。在2012年9月21日的博客文章中，顾宝兴称《名典》将修订重版

等。2012年10月15日，顾宝兴以上海现代水墨书画院、《海上画坛》丛书编委会、《名

典》编委会的名义向书画家发出“《名典》(修订版)征稿”信函，向书画家征集简历以

增补书画家小传，并称《名典》第一版已经发售完毕，修订版将在2013年1月出版，希

望入编的增补者每人支持500元(系15本书的书款)等。

　　书画家陶为鯄在《名典》出版前曾向顾宝兴提供了其简历材料，并在确认该书样稿

与其简历材料一致后同意付印。书画家张德宁在《名典》出版前也向顾宝兴提供了其简

历材料，内容与《名典》一致。书画家范生福、苏小松、吴署中等向顾宝兴提供了各自

的简历材料，内容与《名典》一致，但均未明确提供简历材料的日期。书画家应鹤光、

朱启荣、杨建臣确认其未授权任何人独家使用其简历材料。上海市浦东新区各界人士书

画会于2013年1月5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顾宝兴系该会会员，持有该会于2009年内

部编印的收录了该会70位会员简历等信息的《浦东新区政协各界人士书画会画册》，该

会没有向顾宝兴提供过其他材料。上海市黄浦区老城厢书画会于2013年1月7日出具《情

况说明》，确认该会没有就《名典》的编撰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过该会会员的任何资



料，但顾宝兴曾于2012年12月取得该会会员作品集第1-3辑。

　　在《名录》出版前后，介绍书画家生平简历及艺术风格、成就等方面内容的图书出

版物颇多，如《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5月第

1版)、《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4月第1版)、《

世界当代书画家篆刻家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96年10月第1版)、《海

派画家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12月第1版)、《上海现代篆刻家名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1月第1版)、《上海书画家名典》(修订本)(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4月第1版)、《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12月第1版)以及《上海宁波同乡书画院作品年展集》、《近

代中国艺术史料丛书美术年鉴》等。此外，还有《上海市文史馆1953-1988馆员名录》、

《上海老城厢书画会作品选》、《浦东新区政协各界人士书画会画册》等材料。

　　原告于2012年8月30日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购买到《名典》一本；于2012年12月27日

在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购买到《名典》一本。

　　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均表示对789号案件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三、789号案件的判决理由及结果

　　本院经对789号案件审理后认为：

　　(一)关于《名录》、《名典》的性质及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1、《名录》、《名典》属于汇编作品。主要理由如下：(1)在介绍对象上，《名录

》经三个版本的修订，在版本三中共介绍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工作、

活动的现代书法家和中国画家992名。《名典》共介绍了清末民初开始至2012年3月30日

的海派书画、篆刻家1,308名。两书对入书的书画家均以相关时间、地域或者艺术风格

为标准，上述选择书画家的标准系两书编撰者主观自定的标准，且该标准受到书籍编撰

完成的时间、修订完成的时间、是否属于海派艺术风格等因素的影响，故在收录、介绍

哪些书画家入书的选择方面，两书均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该种以时间、地域或者艺术

风格为标准进行相关选择的独创性较低。(2)在介绍内容上，《名录》、《名典》两书

既有书画家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艺术历程、参加的艺术组织等生平简历类内容

，又有书画家的艺术风格、成就等评论类内容，两方面内容的组合构成对书画家的简要

介绍，每篇介绍文章大致构成了该书画家的小传。第一，组成各个书画家生平简历类的

内容是多样的，在编撰书画家人物小传类书籍时，根据编撰者对生平简历类内容有无必

要入书的不同认识以及书籍篇幅长短的需要等情况，编撰者在具体介绍某个书画家时可

以提及某些生平简历，也可以不提及某些生平简历，并非全部的生平简历或者某些生平

简历必须或者有必要予以收录，由此产生对生平简历类内容的选择。涉案两书所介绍的

各个书画家生平简历类内容不具有固定的统一模式，各小传的生平简历类内容的篇幅长

短不一，组成要素及详略也不一，体现了编撰者对书画家生平简历类内容的选择，具有

一定的独创性。第二，基于对书画艺术认知水平或者欣赏、理解角度的不同等情况，对

同一书画家的艺术风格、成就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评论。在汇编评论类内

容时，如何选择评论的内容，编撰者可以结合书画业界的通常认知、书画家的自我评论

、编撰者的个人喜好等情况而加以选择，所选择的评论内容可能客观、准确、全面，也



可能有失偏颇，但该种选择由编撰者自行决定，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至于编撰者在汇编

时自撰的评论类内容是否可能构成单独的文字作品，因原告在该案中不再就评论类内容

单独主张文字作品的著作权，故该案对此不予处理。据上，本院认定，《名录》、《名

典》在入书书画家的选择和小传内容的选择上均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且无证据证明前述

独创性与在先出版的同类书籍相同，而两书的书画家小传分别达到992篇和1,308篇，在

选择的数量上达到了汇编材料以形成汇编作品所需要的合理高度，故《名录》、《名典

》均属于在内容的选择上体现了编撰者独创性的汇编作品。应当指出，第一，所谓《名

典》系具有独创性的汇编作品，不影响对其因部分内容可能抄袭而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认

定。第二，《名录》对书画家按姓氏笔画排序、以书画家姓名为小传标题、小传内容以

书画家姓名加冒号的方式起文，《名典》对书画家按姓氏笔画排序、小传无标题、小传

内容以书画家姓名的方式起文，上述编排方式为书画家人物辞典类书籍所常用，不具有

独创性，故《名录》、《名典》不属于在内容的编排上具有独创性的汇编作品。

　　2、《名录》、《名典》的著作权人分别为原告和被告顾宝兴、潘志明。(1)关于《

名录》的著作权人。《名录》版本一至三的作者署名为三名原告，故可认定原告系《名

录》的作者。《名录》版本三的版权页中虽有“《海上艺坛》丛书编委会”字样，但《

海上艺坛》丛书编委会未经登记，也不是常设工作机构，故在《名录》有具体的作者署

名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编委会是《名录》的作者。原告是《名录》的作者，对该书享

有著作权，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2)关于《名典》的著作权人。《名典》作者署名

主编顾宝兴、潘之(即潘志明)，故可认定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系《名典》的作者。虽该

书版权页载明“《海上画坛》丛书编委会编”，但基于与不能认定《海上艺坛》丛书编

委会为《名录》作者的同样的理由，也不能认定《海上画坛》丛书编委会为《名典》的

作者。出版《名典》一书的《图书出版合同》虽以上海虎林画院的名义签订，且出版合

同约定《名典》的著作权人为上海虎林画院，但由于上海虎林画院未经登记，无证据证

明该机构系合法存在的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活动主体，且上海虎林画院未在《

名典》上署名，故不能认定上海虎林画院是《名典》的作者或者著作权人。上述出版合

同由潘志明签订，该签约行为为顾宝兴明知和认可，故该出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实为顾

宝兴、潘志明。据上，本院认定，顾宝兴、潘志明是《名典》的作者，是本案适格的被

告。(3)《名典》的出版者为上海中西书局。鉴于《名典》的封面、书脊、书名页的下

方及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有“中西书局”字样而无“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字样，鉴于出版《名典》一书的《图书出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上海中西书局且明

确约定该书的出版单位为上海中西书局，故可以认定《名典》的出版者为被告上海中西

书局。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不是《名典》的出版发行单位，不是该案被控侵权行为的实施

者。

　　(二)关于《名典》被控抄袭《名录》的问题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保护汇编作品的著作权的实质是保护汇编者对汇

编作品的内容在选择、编排上的独创性。对相同题材，不同的汇编者可以围绕相同主题

，选取该题材内的不同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相关材料进行汇编，或者

对相同材料采取不同的编排方式进行汇编，以此形成各自独立的汇编作品，该种具有独



创性的汇编受到法律保护，法律禁止他人对该种具有独创性的汇编进行剽窃等侵害著作

权的行为。

　　本院认为，《名录》、《名典》均系书画家人物辞典类的汇编作品。原告的《名录

》虽编撰、出版在先，但原告对书画家小传不享有专有汇编的权利，无权禁止他人再次

汇编、出版相同题材的书籍，故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可以在后依法编撰此类书籍，被告

上海中西书局可以依法出版此类书籍。但是，由于原告在先的《名录》在内容的选择上

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故顾宝兴、潘志明在后编撰《名典》，在书籍内容的选择上必须回

避使用原告在先使用的具有独创性的选择，否则就有可能构成对原告汇编作品的剽窃。

　　1、关于原告指控的98篇小传构成抄袭的外观特征分析

　　(1)关于原告指控《名典》中的10篇小传完全抄袭《名录》的情况。本院认为，两

书一字不差的1篇，可认定该篇小传具有《名典》完全照抄《名录》的外观特征。第二

，两书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9篇，该9篇小传的内容、字数几乎完全对应。在文字字数上

，《名录》字数多则《名典》也多、《名录》字数少则《名典》也少。上述9篇小传虽

存在出生与生、学校全称与简称、标点符号中的逗号与句号之别以及字号与籍贯的顺序

调换、省略籍贯中的省市字样、相关经历的顺序调换、评论类文字有所差异等一处或几

处区别，但该些区别极为细微，对小传内容的选择、表达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

此，可认定上述9篇小传在内容的选择上完全相同，《名典》抄袭《名录》的外观特征

十分明显。

　　(2)关于原告指控《名典》中的56篇小传抄袭《名录》的痕迹特别明显的情况。本

院认为，比对两书对应的吕蒙等56篇小传，虽没有一篇一字不差、完全相同，但对应小

传的相应内容高度相同。在生平简历类内容方面，《名录》有的，《名典》基本都有

，但比《名录》有所简略，而《名录》没有的，《名典》基本都没有。在艺术风格等评

论类内容方面，《名典》基本对应于《名录》，前者文字几乎都可以从后者文字中找到

出处。因此，可认定《名典》的上述56篇小传具有完全照抄《名录》的部分内容或者以

字句删选、颠倒顺序等手法抄袭部分内容特别是评论类内容的外观特征。

　　(3)关于原告指控构成抄袭且《名录》有《上海市现代书画家本人登记表》为依据

的21篇小传的情况。本院认为，比对两书对应的廖炯模等21篇小传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

评论类内容，《名典》无评论类内容的4篇，两书评论类内容完全不同的1篇，两书其余

16篇小传的评论类内容高度相同，同前述56篇小传一样，该16篇小传也具有完全照抄或

者以字句删选、颠倒顺序等手法抄袭《名录》评论类内容的外观特征。

　　(4)关于原告指控被告举证其小传内容来源但仍构成抄袭的11篇小传的情况。本院

认为，比对两书对应的吴青霞等11篇小传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评论类内容，其中8篇的

内容高度相同，亦具有完全照抄或者以字句删选、颠倒顺序等手法抄袭《名录》评论类

内容的外观特征。

　　据上，本院认为，原告指控构成侵权的《名典》98篇小传中的90篇小传，因其内容

与《名录》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同，存在明显的抄袭《名录》的外观特征，且《名录》

公开出版、销售，被告顾宝兴在《名典》的后记中提及参考了《名录》等书籍，其接触

到了《名录》，故可认定《名典》的上述90篇小传已经在外观形式上构成对《名录》的



抄袭。

　　2、关于具有抄袭的外观特征是否构成侵权的实质分析

　　基于书画家人物辞典类汇编作品涉及的被汇编材料一般为书画业界所知悉、同一个

书画家可能向不同的汇编者提供了同一内容的简历等材料、个别书画名家大师的相关信

息已进入公有领域且对该些名家大师的艺术风格、成就等方面的评论可能已有定论等特

殊情况，在《名典》是否在实质上构成侵害《名录》著作权的问题上，应当考量以下情

况，综合认定：

　　(1)在入书书画家的选择上，基于两书的入书标准在时间、地域、艺术风格上的部

分重合性，两书出现相同的书画家实属正常，也不可避免，故尽管涉案90篇小传的书画

家相同，但在书画家选择方面，《名典》不存在对《名录》的剽窃问题。

　　(2)由于组成书画家生平简历类内容、艺术风格等评论类内容是多样的，故在汇编

书画家生平简历类内容、评论类内容时应当体现编撰者独到的选择，不能以书画家的生

平简历、艺术风格等为业界熟知和固定，其内容不属于创作范围等为借口而抄袭他人的

汇编作品，除非能够证明其内容属于公有领域的信息，或者其内容来源于书画家本人提

供或者有权提供该书画家简历材料的人提供。《名典》在后编撰、出版，故应当由被告

顾宝兴、潘志明对其具有抄袭《名录》外观特征的小传内容的合理来源承担举证责任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顾宝兴的举证证明情况，对于具有抄袭《名录》外观特征的90篇小传内容，除

7篇小传外，被告不能证明其余83篇具有有别于《名录》的合理来源，对此应当承担不

利后果。

　　(3)书画家小传内容包括生平简历类内容、艺术风格等评论类内容虽然是多样的

，但生平简历类内容的组成要素毕竟十分单一，汇编生平简历类内容时的选择余地较小

，不能胡编乱造，故不同汇编者汇编的内容出现部分相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并且

对生平简历类内容的文字表述方式也较为单一，原则上难以创作发挥，故不同汇编者对

生平简历类内容的文字表述出现部分相同或者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同时，艺

术风格等评论类内容须紧密结合书画家的艺术风格、成就等具体情况作出，力求客观、

准确、全面。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书画艺术造诣、具有认真负责态度的不同汇编者

对同一书画家的艺术风格、成就等作出或者选择的评论内容一般不会南辕北辙、相差甚

远，故在评论类内容的文字表述上出现部分相同或者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

是，对上述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须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即应当将该种合理性限定在一个

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不能基于该合理性而否定抄袭的存在，更不能基于该合理性而得

出抄袭不可避免等结论。

　　对于在后汇编作品对内容的表述特别是评论类内容的表述与在先汇编作品的表述出

现文字上的部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在后汇编者的行为是否具有可以容忍的一定程度

的合理性，应当将其行为限于在性质上属于对在先内容的合理参考、借鉴、规范、继承

等范围，并且应当由在后汇编者证明或者解释其汇编的相关内容是组成该书画家小传的

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缺了该些内容就不再成为一篇完整的小传，并进一步证明或者解

释在评论类内容的文字表述上只有在先汇编者的表述才是最客观、准确、全面的，唯有



使用与在先汇编者相同的表述才能进行最客观、准确、全面的评论。总之，在前书构成

汇编作品，后书汇编者接触到了前书，前后两书的大量内容高度相同、个别内容完全相

同，后书存在节选、摘录前书内容的显著特征的情况下，应当由后书汇编者对为何存在

大量的实质性相似内容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承担证明其文字表述不属于抄袭的举证责任

，不能合理解释并有效举证证明的，应当认定构成对前书的抄袭。本案中，被告不能有

效证明或者合理解释《名典》所汇编的大量内容及具体文字表述为何与《名录》高度相

同，对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据上，本院认定，原告指控的《名典》的98篇小传，除张德宁等15篇小传外，其余

83篇小传内容具有抄袭《名录》的外观特征，又不具有系书画家本人提供简历材料等方

面的合理来源，被告对上述小传内容与《名录》存在大量的实质性相似也不能作出合理

解释，故《名典》的上述83篇小传已经构成对《名录》的抄袭，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

　　《名典》虽在后记中提及该书参考了《名录》，但一般读者没有能力识别《名典》

中的哪一段文字的引用出处，不能据此认定《名典》合理、适当引用了《名录》的相关

内容，不构成不属于抄袭的正当事由。至于《名典》是否存在除上述83篇小传外的其他

抄袭《名录》的问题，因原告在该案中并未主张，故该案对此不予处理。

　　(三)关于侵权的民事责任问题

　　1、关于顾宝兴、潘志明的民事责任

　　被告顾宝兴、潘志明汇编书画家人物小传类书籍，必须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自觉遵循图书编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坚守绝不剽窃他人作品的底线，但其

编撰的《名典》大量抄袭了原告的汇编作品《名录》，在主观上具有严重过错，且《名

典》公开出版、发行(销售)，抄袭时部分为一字不差的照抄、部分以字句删选及顺序颠

倒等手法进行抄袭，照抄系复制行为，字句删选、顺序颠倒等抄袭行为系对原告书籍内

容的修改，但该行为未改变《名录》各书画家小传的实质内容，其后果尚难以认定构成

对原告书籍内容的歪曲、篡改，故顾宝兴、潘志明构成侵害原告对《名录》依法享有的

署名权等著作人身权和复制权、发行权等著作财产权，但尚不构成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

。因此，顾宝兴、潘志明应当向原告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1)对停止侵权即停止销售《名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但鉴于收回已售出的《名典》不具有履行上的可行性，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

持。(2)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鉴于在上海地区一家有较大影

响力的报纸上公开刊登赔礼道歉的声明已可以消除侵权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故无需同

时在两家报纸上刊登相关声明。至于在何家报纸上刊登声明，由本院依法确定；鉴于顾

宝兴在新浪网其个人博客上曾较多发布有关《名典》的信息，故从消除影响的范围应当

与侵权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的角度，顾宝兴应当在其个人博客上发布向原告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3)因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顾宝兴、潘志明

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均难以确定，故经济损失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依法适用法

定赔偿原则。本院综合考虑顾宝兴、潘志明的主观过错程度严重、《名典》的印数为

2,500本及单价为38元、顾宝兴、潘志明按涉案《图书出版合同》的约定未获得《名典》



稿酬且须以28,000元购买该书2,000册、本案中构成侵权的小传篇数占《名典》的比例以

及原告《名录》的独创性较低等因素，依法酌定赔偿数额。(4)因顾宝兴、潘志明的著

作权侵权行为并未损害原告名誉、荣誉、人格尊严等人格权利，且停止侵权、赔偿经济

损失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已足可弥补对原告的损害，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5)对原告要求判令顾宝兴、潘志明赔偿律师

费1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2、关于上海中西书局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及其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

定，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

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

者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上海中西书局与上海虎林画院签订出版、发行《名典》的《图书

出版合同》，而上海虎林画院未经合法登记，不是适格的民事活动主体，故上海中西书

局的上述签约行为显有过错，导致侵权书籍《名典》的出版、发行。按照法律规定，上

海中西书局应当对准备出版的《名典》的内容进行审查，以避免出版物内容违法或者出

版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书籍，但上海中西书局包括顾宝兴、潘志明未举证用于出版的《名

典》样稿，上海中西书局未举证与该书出版相关的审查材料等证据，故本院难以认定上

海中西书局在出版前对《名典》的内容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上海中西书局对侵

权出版物《名典》的出版、发行具有主观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民

事责任，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为停止侵权，并应当对顾宝兴、潘志明所承担的赔偿义

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图书出版合同》关于《名典》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由上海

虎林画院全部承担的约定对原告没有约束力，该约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

，该约定不成为上海中西书局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正当事由。被告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不是侵权行为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本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789号案件判决生效后，被告根据判决向原告支付

了赔偿款，并经本院审核后，在《新民晚报》(2013年12月30日)及新浪网新浪博客中发

布了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

　　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

　　本案中，原告主张《名录》与《名典》中相同的书画家有971位，扣除789号案件中

已经处理的98篇小传后，尚有873篇小传(包括《名录》目录一至目录四及附录一中的部

分书画家小传)亦抄袭了原告的作品。经核对，原告在《名录》目录一至目录四中主张

抄袭的小传共有910篇，此外还有《名录》附录一中的部分书画家小传。910篇小传中扣

除在789号案件中已处理的98篇小传后，尚有812篇。经本院比对，在812篇小传中，有

55篇小传在内容上特别是书画家艺术风格的评论部分差异较大，抄袭特征不明显，包括

：丁庆龄、马小娟、马公愚、王端、王褆、王仁辅、王云鹤、王伟平、王仲清、王京盙

、王金海、王诚强、王秋野、孔伯容、邓散木、车鹏飞、卢前、叶良玉、叶冠华、叶维

忠、叶露园、朱子鹤、朱复戡、朱梅邨、任寒秋、华三川、刘超、刘汇茗、江圣华、许

士骐、汤义方、许亚君、孙金祥、孙景浩、沈觉初、陈家泠、陈祖范、周京生、庞左玉



、孟雨秋、承名世、胡也佛、胡问遂、俞子才、贺天健、袁拿恩、袁雪山、袁淡如、顾

青瑶、顾坤伯、顾忠成、徐孝穆、翁闿运、程十发、薛志贤，其余757篇小传如789号案

件中认定侵权的83篇小传一样，或内容基本相同，或通过颠倒顺序、字句删选等方式抄

袭的特征非常明显，内容高度雷同。《名录》附录一中的书画家小传均较为简单，介绍

了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事的工作、擅长的专业等，一般在三十字以内。

　　以上事实，由出版物《名录》、《名典》、本院789号案件的审理笔录及民事判决

书、被告刊登的致歉声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指控《名典》抄袭《名录》，扣除789号案件中已处理的

98篇小传后，就其余在该案中未指控抄袭的小传再次提起的汇编作品著作权侵权之诉。

原、被告对于789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均表示无异议，故789号案件中认定的

事实同样作为本案的事实予以确认。789号案件的判决书中对于《名录》和《名典》的

著作权归属、作品性质、作品独创性程度、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具有抄袭的外观

特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被告的过错责任、民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问题已作了非常详

尽的阐述和说理，且该案已经生效，被告又无新的事实和理由，故本案中对于上述问题

不再赘述，同样作为处理本案的理由和依据。根据原、被告在本案审理中的意见，本案

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原告邱怀余作为另

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873篇小传内容是

否构成对《名录》的抄袭；四、在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已经在《新民晚报》和新浪博客

上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情况下，原告再次提出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五、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抚慰费15,000元能否支持；六

、原告主张被告再行赔偿4万元能否支持。

　　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本院认为，根据78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

，原告在该案审理中对原诉请中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其明确在该案中只主张98篇书画家

小传，对其余小传不主张抄袭，但保留今后追究被告侵权责任的权利，故本院在789号

案件的判决中对于98篇以外的书画家小传是否存在抄袭并未作出认定。现原告针对未处

理的小传在本案中要求认定是否存在抄袭，虽然本案与789号案件的法律关系相同，基

本事实相同，但系基于前案尚未处理的争议事实发起的诉讼，因此不属于重复诉讼。

　　二、原告邱怀余作为另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

人，包括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等，但法律并未禁止处于同等诉讼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之

间的委托。上述第五十八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及代理人参加诉讼，同时

也是为了规范诉讼制度，抑制非法有偿代理行为。邱怀余是本案的原告之一，本案三原

告的利益是一致的，原告梁洪涛和邱怀友自愿委托另一原告作为其代理人并不违反法律

规定。故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名典》中的873篇小传内容是否构成对《名录》的抄袭

。本院认为，在原告整理的《名录》目录一至目录四的910篇同名书画家的小传中，除

已经处理的98篇小传外，在剩余的812篇小传中，经比对，有55篇小传的内容差异较大

，其余757篇小传存在或内容基本相同、或字句删减、颠倒顺序等抄袭痕迹特别明显、



内容高度雷同的情况。书画家小传的内容一般由书画家的生平、艺术风格、成就等组成

，文字表达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不同的人编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相同的内容

，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作者在介绍书画家的生平及艺术风格时应有自己的筛选和见解

，体现了作者对书画家的了解，体现了基于自己的学识水平对书画家创作的作品的理解

。而在本案所涉757篇小传中，《名典》对于书画家生平内容的选择、艺术风格和成就

的评价等与《名录》高度雷同，这种雷同已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被告亦未证明相同或相

似的小传内容来源于公有领域或书画家本人等。因此，应当认定《名典》中757篇小传

抄袭自原告的《名录》，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

　　原告主张的《名录》附录一中的书画家小传，由书画家姓名、生卒年月、籍贯、从

事的工作、擅长的专业组成，且均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这些均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

非由原告智力创作完成，在内容和书画家的选择上均没有体现原告个性化的智力判断和

选择，不符合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因此即使原告为搜集资料付出了辛苦的劳动，也不能

据此主张著作权。且这些内容均为介绍个人简历时的基本要素，其使用的表达方式有限

，介绍中也没有评论性的文字，原告不能垄断该有限表达，因此即使存在相同的表达也

不能给予著作权保护。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名典》抄袭《名录》附录一中的书画家小传

不予支持。

　　四、在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已经在《新民晚报》和新浪博客上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的情况下，原告再次提出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请求能否得到

支持。本院认为，789号案件认定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编撰的《名典》大量抄袭了原告

的汇编作品《名录》，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故判决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在报刊及新浪

微博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现两被告已经根据判决履行了该义务，在致歉声明中明确

《名典》一书的部分内容抄袭自原告的《名录》一书。原告主张的是汇编作品的著作权

，故在两被告已就其汇编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向原告公开致歉、消除影响的情况下，原

告不得基于同一侵权作品再次提起该请求。两被告的致歉声明内容在刊登前已经过本院

审核通过，其刊登的版面也符合判决要求，上述内容属于法院审核的范围，原告不能以

对声明内容、刊登的尺寸等不满意为由要求两被告再次公开致歉。被告潘志明并不存在

在微博上发布宣传《名典》的事实，故原告求被告潘志明在新浪网博客上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上海中西书局作为出版者未尽到注意义务而承担的是停止

侵权和损失赔偿的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上海中西书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没有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五、原告主张精神抚慰费15,000元能否支持。原告在789号案件中曾主张精神抚慰费

10,000元，本院未予支持。现原告再次要求被告顾宝兴、潘志明赔偿精神抚慰费，又无

新的证据和事实，故原告重新提起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上海中西书局并未损

害原告的名誉、人格尊严等人格权利，且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的民事责任已足可弥补对原告的损害，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上海中西书局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六、原告再次主张被告赔偿能否支持。本院认为，789号案件中，已经判决被告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15,000元，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的主观过错程度严重、



《名典》的印数为2,500本及单价为38元、顾宝兴、潘志明按涉案《图书出版合同》的约

定未获得《名典》稿酬且须以28,000元购买该书2,000册、该案中构成侵权的小传篇数占

《名典》的比例以及原告《名录》的独创性较低等。由于该案的赔偿金额中考虑了认定

侵权的小传篇数所占《名典》的比例，对于本案中认定的侵权小传篇数未考虑在内，因

此该因素应在本案赔偿中考虑。同时由于789号案件中的赔偿金额已经将被告的主观过

错等赔偿因素考虑在内，故本案的赔偿金额中将不再考虑该因素。如789号判决所述

，被告上海中西书局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对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的赔偿义务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中西书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行使诉讼权

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

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

)、(五)、(六)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项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顾宝兴、潘志明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洪涛、邱怀友

、邱怀余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元；

　　二、被告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顾宝兴、潘志明的赔偿

义务向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原告梁洪涛、邱怀友、邱怀余负担420元，由被告顾

宝兴、潘志明、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负担6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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